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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同无效后利息的返还
———基于对司法案例的实证考察

邵永乐*

内容提要:通过损害赔偿路径还是得利返还路径解决合同无效后的利息偿还问题,会有明显不同

的法效果。《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5条将过错作为确定利息返还数额的条件,混淆了返还责

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逻辑,对此应予修正。因无效合同导致资金占用的情形,金钱用益价值

的所得与所失之间可建立起直接的相关关系,在得利返还的路径下处理利息给付问题更为符合矫

正正义的要求。从规范得利的角度观察,利息的返还数额应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计算标准。合

同效力瑕疵规范的目的、对价值主观性的尊重、双务合同的牵连性等均对应返还利息的数额具有

影响。

关键词:利息返还 用益价值 规范得利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规范目的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 (以下简称为 “合同无效”)的,已给付利益的返还

清算问题在比较法上聚讼已久,其中尤以价值偿还和用益返还问题争议最甚。〔1〕相较而言,《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 《民法典》)第157条对孳息、利息、用益的偿还问题语焉

不详,理论上的探讨多集中于原物返还不能时的价值偿还,对利息、用益的研究并不深入。在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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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研究中,多数观点认为利息属于法定孳息,应与本金一并返还。〔2〕少数观点认为利息给付

旨在补偿被损害的合同关系,其往往是损害赔偿的内容。〔3〕亦有观点认为,返还责任和损害赔

偿责任在对资金占用利息的矫正方面表现为交错而非叠合,二者都可发挥作用。〔4〕具体到利息

的计算标准又可分为存款利息说、〔5〕贷款利息说 〔6〕和民商事交易区分说 〔7〕等不同观点。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500余份案例梳理可以发现,在合同无效后的利息偿还问题上,

最高人民法院内部存在多种不同观点。〔8〕在利息偿还的路径选择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处理路

径大致可划分为两种:其一是在得利返还的路径下处理利息的给付问题,即认为利息属于法定孳

息,合同无效后利息应与本金一并返还;〔9〕其二是在损害赔偿责任的路径下处理利息损失问题,

过错因素对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的确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0〕在利率的计算标准上,不同的处理

路径下又有活期存款利率、〔11〕同期定期存款利率、〔12〕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13〕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 〔14〕等多种标准。上述问题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应当在得利返还的路径下还是损害赔偿

的路径下解决资金占用利息的偿还问题,不同路径下责任的成立条件和责任范围的考量因素具有

根本差异。

为统一裁判尺度,《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为 《九民纪要》)第34
条对利息的偿还问题做了一般规定,即双务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标的物的使用费与

资金占用费可相互抵销,资金占用方仅须支付本金,而无须支付利息。此种基于裁判效率考量的

简单化处理方式不仅掩盖了问题背后的实质,在法理上也未必是正当的。一方面,抵销只能在对

等数额的范围内消灭债权,〔15〕但资金的占用费与物之使用利益并非都是客观等值的,相互抵销

的正当性机理需要澄清。另一方面,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仅为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型的双务合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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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20年版,第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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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终790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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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5)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06)民二终字第1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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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交易双方均已完成给付与对待给付,对于其他情形的利息偿还并无适用空间,并未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23〕13号,以下简称为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5条第1款以资金占用当事人对合同无

效是否有过错为标准,确定了两种利息的计算方式,表现出对无过错方的责任优待。但结合该条

第2款的规定可推导出,资金占用费是被放在返还责任的领域加以设计的。但是,此种处理方式

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过错因素是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和范围的考量因素,但却不是确定得

利返还数额的考量因素。若认为利息给付属于返还责任的内容,则利息的计算标准不应因资金占

用方对合同无效是否具有过错而有不同。这种结果的产生与双务合同无效后返还关系中的多元价

值冲突有很大关系,〔16〕但仅仅将过错作为评价因素并不能实现给付双方的利益平衡,为实现公

平的结果,需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原因和特殊规范目的具体考量。

有鉴于此,有必要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厘清合同无效后资金占用利息的本质并择

定利息偿还的应然路径,同时结合特殊规范目的等因素可能对清算关系产生的影响,确定利息的

偿还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切实可操作的方案,助力法律适用。

二、资金占用利息偿还的规范进路

从既有研究与裁判观点考察,合同无效后的利息偿还,主要有不当得利和损害赔偿两种救济

路径可供选择。不当得利返还法旨在矫正不当利益变动而非赔偿损失,〔17〕损害赔偿法的基本目

标在于损害填补,〔18〕二者救济功能的差异应予重视。要解决合同无效后的利息偿还问题,就必

须关注得利返还责任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差异,在此基础上择定利息偿还的规范路径。

(一)得利返还进路的正当性检视

孳息返还说认为,无效合同返还请求权的内容不仅包括原物,也包括相应的孳息,利息属于

法定孳息,因此资金占用方应当返还利息。〔19〕合同无效后,因给付关系导致的一切利益变动原

则上都应当发生逆向的复归运动,在规范效果上表现为返还财产和折价补偿。矫正正义要求考量

的是被告是否产生了规范性的盈余和原告是否产生了规范性的亏损,即对比自己之应得部分,原

告是否有不足,被告是否另有所得。〔20〕如果依据法律的分配秩序得利应归属于原权利人,那么

就应当准予返还,相反,如果法律秩序未将利益分配给原权利人,那么得利者就无需返还得

利。〔21〕与物所生的天然孳息不同,利息并非当然产生,是否需要返还利息取决于对金钱用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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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亚东:《<民法典>中给付型返还法效果的内外体系与规范适用》,载 《清华法学》2023年第2期。
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3)民一终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一终字第149号民事判决书;最

高人民法院 (2018)最高法民终790号民事判决书。
SeeErnestJ.Weinrib,TheIdeaofPrivat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119.
SeeGerhardDannemann,TheGermanLawofUnjustifiedEnrichmentandRestitution:AComparativeIntroduction,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9,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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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规范评价。因此,证成得利返还说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金钱受领方是否获得了本应归属于给付

方的利益。

因合同关系而发生的金钱给付,附带产生的效果是受领方获得了金钱的使用和收益价值。有

学者将 “货币的使用价值”看作是本身无可争议的利益,因为它很容易以货币形式量化并转换为

货币,被告不能主张他没有因收到货币使用的机会而得利。〔22〕但作为一种非金钱得利,用益价

值能否在法律上评价为受领方的规范所得需要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一般来说,只有强行确定金

钱价值不会侵犯个人自由选择如何运用可得资源的权利时,非金钱利益才可以计价。〔23〕例如,

若因接收错误汇款而获得本金但接收方对此并不知情,因其未意识到自己有所得利,当然没有利

用资金使用收益的可能,故不能认为其获得金钱用益价值的得利,原权利人要求接收方偿还利息

就不具正当性,除非能够证明得利已经现实产生 (比如存款账户会自动产生利息)。

然而,对于选择自由的尊重是相对的,如果基于特定的事实,一般理性人能够认定被告已有

得利,那么得利就是不容反驳的。〔24〕特定的事实通常包括两种情况:其一,金钱已经被使用。例

如,被告通过存款、投资或者其他方式已经将金钱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收益。其二,即使金钱

未被使用,但金钱的受领符合被告的自由意志。例如,受领方明确要求对方给付金钱,或者是明知

接收到金钱并且能够很轻松地将其退还却予以拒绝,抑或是事后知道金钱的接收而未能抓住合理的

机会拒绝继续使用,那么同样不能主张金钱使用价值对其毫无意义。〔25〕同样是上述错误付款的例

子,如果金钱接收方明知对方错误付款,或者事后意识到自己收到错误付款,却未能及时返还本

金,则意味着接收方获得了金钱用益价值的得利,此时,要求其附加利息偿还就是正当的。

在当今市场驱动的经济中,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货币使用的机会对其是有益的,这也是银行要

求使用货币付款的运作原则。〔26〕在缔约关系中,金钱的取得都是因受领相对方的给付所发生。

所谓给付,是基于特定目的意思而增益他人财产的行为。〔27〕受领方的受领也并非无意识的行为,

而是为获得财产上的增益而接受金钱,故与不知情的错误汇款而得利的情形有所不同。由此可

见,在有偿交易中,只要是基于自愿交易而接受相对方的金钱即代表接受金钱的用益价值,那么

金钱的用益价值在规范意义上被评价为一项独立于本金的得利便不成问题。即使交易是非自愿达

成的,只要受领方已实际利用金钱使用收益,得利的检验仍可被满足。只不过在非自愿达成的交

易中,受领方是基于意思表示具有瑕疵的合同而接受的给付,得利与否的判断需要特殊考量,对

此下文详述。

正因如此,比较法上的多数观点都是在得利返还的层面处理利息偿还问题。〔28〕最高人民法

院主张的孳息返还说亦是想要在得利返还的路径下解决资金占用利息的问题,只不过未能澄清利

息的本质。在资金被占用期间,受领方不仅获得本金价值的得利,而且获得资金用益价值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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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anYip,TheUseValueofMoney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30LegalStudies586,608(2010).
参见 〔英〕皮特·博克斯:《不当得利》,刘桥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SeePeterBirks,AnIntroductiontotheLawofRestit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9,p.116.
SeeAndrewLodder,Enrichment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andRestitution,HartPublishing,2012,p.190.
SeeManYip,TheUseValueofMoney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30LegalStudies586,593(2010).
参见赵文杰:《给付概念和不当得利返还》,载 《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259条第2项;《日本民法典》第545条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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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得利虽无法主张原物返还,但却可以主张折价补偿。因此,从得利返还的角度证成利息偿

还的正当性是可行的。
(二)损害赔偿进路的正当性检视

损害赔偿责任说认为,对合同无效具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赔偿资金被占用期间的利息损

失,若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则应进行损失分担。〔29〕

按照理论上对信赖损害的通常划分方式,金钱给付方的利息损失可表现为两种不同形态:一

是给付方为履行或准备履行合同从银行贷款而遭受的贷款利息损失 (直接损失);二是因资金被

占用所生的用益损失 (间接损失)。〔30〕值得注意的是,学界讨论的利息损失的赔偿一般仅指前

者,或者将二者统归于所受损害的范畴,但后者明显属于所失利益的范畴,二者不可同一而论。
对于直接损失的赔偿,理论上并无争议,但是对间接损失的赔偿,理论上多持慎重态度。否定方

的观点认为,机会损失存在举证上的困难,在范围上难以确定,因而否定间接损失的赔偿。〔31〕

损害范围的不确定性难以构成损失不得获赔的充足理由,故多数观点肯定间接损失的赔偿。〔32〕

但是即使是支持方的观点也认为,缔约机会损失并非在所有情形都能获得赔偿,只有被放弃的交

易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标的且属有效的情况下,缔约机会损失才有获赔的可能。〔33〕

虽然各国关于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并不相同,但都以被害人损害填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即

赔偿之结果,应有如损害事故未曾发生时当事人现在应处的状态。〔34〕不过,我国理论上一般认

为,在合同不成立及合同无效的情形,受损方可以请求的只是合同缔结前 (无加害行为时)所处

的状态。〔35〕全国人大法工委同样认为在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法律救济的目标应当是恢

复到法律行为成立或者实施之前的状态。〔36〕

损害赔偿以恢复原状为原则固无疑问,但是,对于恢复原状的目的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

式:一是将当事人的利益状态恢复到合同订立前所处之状态,如同该行为并未发生;二是假设合

同不存在,当事人现在本应处之状态。〔37〕根据前种理解,合同无效后,金钱受领方仅需将收到

的本金返还即可满足救济目标,而根据后种理解,资金被占用期间所导致的相关损失则应被纳入

赔偿范围。从完全赔偿的角度考量,加害人应将被害人目前真实的财产状态 (实然状态),恢复

到假设损害未发生时应有的假设性财产状态 (应然状态)。所谓应然状态,并非指原来状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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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终10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终171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再3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06)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间接损失主要指存款利息等通过金钱利用关系所能获得的收益。理论上认为所失机会不仅包括同种类或同性质的缔

约机会的损失,也包括异种类的缔约机会损失。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219页。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6页。
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21页;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

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页。
参见张家勇:《合同法与侵权法中间领域调整模式研究———以制度互动的实证分析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版,第157页。
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页。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10页。
荻野奈绪 「財産権移転型契約が解消された場合の使用利益返還義務に関する覚書:カタラ準備草案の検討を手が

かりとして」同志社法学第63卷3号 (2011年)101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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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损害事故发生后的变动状况考虑在内。〔38〕如果无效的缔约行为没有发生,金钱给付方可以

将本金用于储蓄、借贷或者投资而获得收益,故用益价值的损失属于可赔偿的范围。因此,从应

然财产状态恢复的角度考虑,适用损害赔偿责任救济给付方的利息损失是可行的。

因此,金钱用益价值损失是与履行行为相关的最低层次的损害且具有相当的确定性,该笔用

益的损失在合同有效时为本应支出的成本,但却因合同最终无效而转变为实际损失,故利息损失

和缔约直接损失能够同时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

(三)利息偿还规范进路的择定

如果仅从得利或者损失的单方角度观察,则得利返还路径与损害赔偿路径都可独立发挥作

用,但是若考虑到受领方的得利和给付方损失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可能会有不同。 《民法典》

第157条同时规定了折价补偿与损害赔偿,作为不同的责任基础,折价补偿和损害赔偿的要件和

效果各不相同,法律解释的目标是尽可能明确不同责任规范各自的适用对象和调整范围。

1.得利返还路径与损害赔偿路径的差异

首先,在得利返还的视角下,过错因素不会影响利息返还责任的成立;但在损害赔偿责任的

视角下,过错是判断责任成立与否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都具有过错之时,

对于给付方而言,主张得利返还路径明显是更优的选择。但对于金钱受领方而言,其无法主张相

应的责任扣减,需要承担更多的负担。

其次,折价补偿是通过受保护权益的强制交易,达到合同标的物自身价值以及利用标的物所

获利益的偿还,故与损害赔偿责任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功能上仍不相同。〔39〕损害赔偿责任旨

在补偿受害方的所受损失,而得利返还责任主要是矫正无法律依据的利益变动,前者关注的是金

钱给付方的损失,后者关注的是金钱受领方的得利。在事实评价上,损失与得利的内容并非必然

一致,尤其是一方有实际得利而对方无实际损失,或者一方有实际损失而对方无实际得利的情况

下,适用不同的责任基础就会对责任内容的确定产生影响。另外,在诉讼程序中,不同责任基础

对证明要件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主张损害赔偿责任要求证明对方过错行为造成了己方损害,而

主张不当得利仅需证明对方得利源于本应归属于己方的权益,况且证明己方损失与证明对方得利

的难度不可相提并论。

再次,适用得利返还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解决利息问题时,相对方的抗辩事由明显不同:给

付方主张利息损失赔偿时,相对方可主张与有过失的抗辩以实现减轻或者免除赔偿责任的效果;

在给付方主张用益返还之时,与有过失规则无法适用,但如果满足相关条件,相对方可主张给付

方的行为构成强迫得利从而无需进行价值偿还。〔40〕

最高人民法院在孳息返还与损害赔偿责任的路径之间来回反复的态度表明其内部对此问题并

无统一认识,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是合同无效的原因是否会对责任的成立与责任范围产生影响。导

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法官在处理利息偿还问题时更多是采用结果导向的思考方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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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参见叶新民:《因物之使用可能性丧失而生赔偿责任的法律效果》,载 《月旦裁判时报》2020年第3期。
参见张家勇:《论统一民事责任制度的建构———基于责任融合的 “后果模式”》,载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 257页。



邵永乐:论合同无效后利息的返还

同效力判定时的价值判断会直接影响法官对于利息偿还与否以及偿还范围的态度,基于先前的价

值预设倒推欲达到此种判决结果所应适用的裁判路径。

但是,不同法官对于同一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案件中的裁判

观点分歧也说明如果不能在教义学上对利息偿还路径预先统一构造,司法实践中的裁判乱象便会

一直存在。若允许法官的价值判断影响权益救济的标准与范围,将极大地损害法律适用的稳定

性,裁判逻辑的分歧必将阻碍实质正义的生成,因此应当明确利息偿还的规制路径。

2.得利返还路径的优越性

如果仅从事实层面评价资金受领方的得利和给付方的利息损失可能差异甚巨,但是矫正正义

要求得利与损失应从规范性的而非事实性的层面评价。〔41〕这是因为超过用益价值本身的得利很

难认定为与金钱给付方的权益相关,那么法律对于超过用益价值本身的得利便无权干涉,故只能

从规范得利的角度建立所得与所失之间的相关性。另外,从规范得利的角度评价,受领方的得利

与给付方的损失之间就不存在数额上的差异,前述损害赔偿路径与得利返还路径在救济内容上的

不一致就可被消解。

既然得利与损失在规范评价的角度是一致的,那么在多数案件中适用得利返还路径与损害赔

偿路径处理利息偿还的问题在结果上就是相同的,主要的效果差异存于金钱受领方对合同无效有

过错或者双方对合同无效都有过错的情形。在损害赔偿路径下救济给付方的利息损失,受领方可

主张与有过失的抗辩,利息偿还的数额会被相应缩减,由此受领方的得利将无法被全部剥夺。例

如,企业间的资金拆借合同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时,适用得利返还路径还是损害赔偿路径处

理利息问题会有明显的效果差异。在 “广西威林木业有限公司、中铁物贸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借贷

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考虑到各方对合同无效均具有过错而在损害赔偿路径下对利息赔偿范

围予以限缩,尽管当事人之间存在数次转款行为,受领方只需从最后一次收到款项的次日开始计

算利息损失。〔42〕但是,在 “海南天雨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与西宁天

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本案 《借款协议》双方当事人

均存在违法借贷的缔约过失,但天源证券公司占用海南天雨公司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亦应予以返

还,利息返还标准按照贷款利率计算。〔43〕此时,损害赔偿路径与得利返还路径在救济范围上的

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

但必须关注的是,宣告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扩及自愿交易通常所产生的所有后果。〔44〕只要交

易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即使最终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也不影响给付关系

所导致的利益变动的完全复归,除非涉及法律需要特别干预的理由。〔45〕适用损害赔偿责任救济

利息损失不得不面临的是与有过失的抗辩,那么受领方因给付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将无法被全部剥

夺,如此将与矫正正义的要求相违背。

·151·

〔41〕
〔42〕
〔43〕
〔44〕

〔45〕

SeeErnestJ.Weinrib,TheIdeaofPrivat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11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终10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美〕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张家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

717页。
基于特殊的价值判断或者政策判断,不法无效合同的返还可能会因违反公共利益等原因而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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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适用返还责任还是损害赔偿责任解决金钱占用利息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得利与损

失之间的相关关系:金钱受领方的得利与给付方的损失之间的相关性越强,矫正正义所要求的利

益状态复归的正当性就越强,责任施加所需考虑的因素就越少,此时法律救济的目标仅在于矫正

无法律依据的不当利益变动;反之,受领方的得利与给付方的损失之间的相关性越弱,剥夺得利

的正当性就越弱,责任施加就需要考虑其他的正当理由,此时法律救济的目标便更趋向于预防或

者威慑不法行为。如是观之,只要受领方的所得以给付方的所失为代价,给付方就有权要求返还

该所得,此时法律评价的重心在于矫正不当的利益变动,而非给付方的事实损失以及相对方的主

观过错。因此,过错因素并非利息偿还责任成立的必要条件,《民法典》第157条规定的损害赔

偿责任所要求的过错要件明显不能满足救济目标,而返还责任在矫正利益状态的不当变动方面具

有天然的制度优势。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20〕17号)第21条第2款的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出卖人

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利息返还买受人。这说明我国实证法已有不区分过错而在得利返还路

径下解决资金占用利息问题的先例,可作为进一步佐证。

因此,只要是本应归属于权利人的利益被不当僭取,那么利益返还就是正当的。在规范评价

层面,金钱受领方的所得是以给付方所失为代价,矫正正义就要求金钱受领方交出该部分得利,

对此不因受领方是否具有过错而有不同,故得利返还路径在利益矫正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三、利息的计算标准

利息返还的范围取决于三个考量因素,即本金数额、资金占用的时间与利率标准。其中,本

金的数额和占用时间根据金钱给付的具体数额和具体时间确定,对此只存在诉讼中的证明问题而

不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唯一复杂的就是利率的确定问题。综合现有理论和实务中的观点,较有代

表性的是民商事交易区分说和存款利息说,现一一评析。
(一)民商事交易区分说之商榷

有观点认为借贷合同无效,在商事审判中,原则上应当参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46〕依此推

导,在民事审判中应按照存款利率支付利息。

不过,区分民商事交易的性质而适用不同的利息标准明显违背了同等事务同样处理的原

则。首先,无论是民事借贷还是商事借贷,借款方所获得的都是金钱的使用价值,既然得利的

内容都是金钱的使用价值,那么就不能认为在商事交易中金钱使用价值的得利比民事借贷更

高,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不能主观地认为民事主体运用资金增值的能力更弱。虽然

我国立法区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和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而采用不同的利率标准,近来也有学者

主张区分民商事借贷判断标准以明确法律适用的规则,〔47〕但这主要是出于利率的管控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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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267 268页。
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民间借贷合同法律适用的民商区分》,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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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而非为了确定金钱用益价值的不同标准。其次,虽然学界主张民商分立的呼声很高,但

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是我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在此背景下继续强调民事交易和商事交易的区分

变得异常困难,无论是商主体说还是商行为说都难以标示出二者之间的差异。〔48〕最后,从法律

适用的角度考量,民商事交易区分的二元标准会极大地增加法律适用的难度,进而影响司法裁判

的统一性。
(二)存款利息说之商榷

在实践中,有的判决以存款利率作为利息的计算依据。〔49〕学理上主张存款利息说的观点认

为,综合我国现行民商事单行法、部门规章的规定,可以得出不当得利的返还对象原则上不包括

金钱的用益价值而只能是金钱自然增长的本身价值,由此主张在合同无效时只需要按照存款利率

标准计算返还利息的内容。〔50〕但是,存款利息并非金钱自然增长的本身价值,而是金钱的用益

权能转交给银行所获得的对价,在此意义上存款利率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计价标准,既然是双方

的合意约定,那么就不能当然地认为利息只能以存款利率为限。

虽然从前述学者列举的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实可以得出投资关系无效或者没有法律依据取

得金钱应返还本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一般规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以下简称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在错误纳税的场合,税务机关应当退还纳税

人多缴的数额并加算同期存款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 《证券投资基

金法》)第60条规定,募集期届满但未满足相关要求的,应加算同期存款利息返还投资人已交

纳的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第89条规定,募股设立未成功,

应返还所缴股款并加算同期存款利息。〔51〕但是,上述规定与合同关系无效引发的已给付金钱的

返还有着显著区别。在超额纳税的场合,如果是纳税人自己的原因导致税款多缴,那么税务机关

是无意识的金钱得利方,因受领方不知自己得利,如果以金钱的用益价值的客观标准计价,会侵

犯受领方选择如何运用财产的自由。此种情况类似于错误汇款的情形,除非能够证明得利是不容

置疑的 (例如存款账户会自动产生利息),否则他就没有因此获得用益价值的得利。此时受领方

只需返还事实所得,即税收账户产生的存款利息。如果是税务机关违法超额征税的情形,税务机

关的行为可能构成侵权,此时就无需受制于存款利息的标准,而应就实际损失主张损害赔偿。〔52〕

更何况在税收的场合可能会涉及公共利益的考量,因此不能以 《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反推民

事合同中的利息返还规则。

另外,在基金募集、公司募股等场合给付方只能主张存款利息计价返还的原因是,资金受领

方并没有获得资金自由使用收益的权利,其得利内容并非完整的金钱用益价值。例如,《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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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52〕

民商合一是立法者就民法典编纂达成的普遍共识,传统商法可能具有的独立价值逐渐被民法借鉴和吸收。参见许中

缘:《我国 <民法总则>对民商合一体例的立法创新》,载 《法学》2017年第7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9)民二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06)民二终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最

高人民法院 (2006)民二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吴至诚:《违法无效合同不当得利返还的比例分担———以股权代持为中心》,载 《中外法学》2021年第3期。
类似的规定可参见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17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第24、33条,因其本质与证券募资相同,此处不再列举。
参见刘勇:《溢缴税款的返还———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的解释论》,载张仁善主编: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2017年秋季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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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法》第59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动用基金募集期间的资金。同样,《公司法》第88条规定,

公开募股的,由银行代收和保存股款。由此可见,在上述场合,资金受领方用益金钱的权利本身

受到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限制,其得利的内容也只能按照银行账户产生的存款利息计算,而不

能按照金钱的客观用益价值计价。可见,从现有法规的特殊规定推导利息偿还的一般标准的做法

忽视了对特殊制度背景的考察,进而陷入将特殊规定当作一般原则的思维误区。
(三)规范评价路径下的利率标准

若仅仅观察得利的事实面向,那么金钱占用期间所取得的一切利益都可以被评价为得利内

容。如果受领方将金钱存入银行,那么得利就是存款利息;如果用来偿还债务,那么得利就是因

此节省的借款利息;甚至受领方可能将金钱放在家中闲置不用或者投资股票,那么用益价值的获

利为零或者获得巨额收益。上述利益形态各异但并非都与给付方的权益相关,例如投资获益更多

是基于个人能力、判断力、交易机会等其他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评价为来源于给付方的得

利,即使是投资亏损了也不代表受领方没有获得金钱的用益价值。因此,事实得利既无法体现受

领方得利的真实内容,也无法服务于矫正正义所要求的相关性。

立足于金钱的使用方法确定得利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不足,如何能够认为受领方将金钱存入银

行一定比将金钱用于购买物品或者用于投资的获益更少? 受领方既然选择受领金钱,那么如何使

用就是其个人自由,使用方法的不同对于得利的规范评价就不具意义。因此,金钱用益价值的估

价应当是客观的,而不是被告事实上利用金钱所获取的价值。〔53〕

从规范所得的角度观察,受领方的得利内容是获得金钱的使用所节省的成本或本应支出的对

价,即贷款利息。正如 《美国第三次返还法重述》所指出的,有义务返还资产的接收方同样负有

返还与资产相关的利息和实际收到的租金,通过获得许可的合理成本估算使用价值可能是衡量得

利唯一可用的方式。〔54〕在市场上获得金钱使用的合理成本只能是从银行获得贷款所应支出的成

本。这表明从规范得利的角度评价受领方的得利内容才能真正符合受领方得利的真实内涵并且建

立起损失与得利之间的相关性,受领方需要返还的得利是获取贷款的成本而非其他内容。自2019
年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已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以下简称为LPR),故金钱受领方原则上应以LPR为

标准确定利息返还的范围。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5条同样是以LPR作为计算利息返还数额一般标准,该做法自

2019年起已经具有稳固的实践基础。〔55〕就比较法经验而言,清算关系中的利息返还标准适用的

是贷款利率标准。例如,《日本民法典》第545条第2款规定,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义务包括

返还金钱自受领之时起的附加利息。〔56〕根据同法第404条的规定,各期的法定利率是依据法务

省令规定的贷款利率确定。〔57〕合同解除后金钱给付的利息返还可以对合同无效后已给付金钱的

利息返还提供参考,同为金钱用益权能的价值偿还,在清算关系中并不存在区分处理的特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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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57〕

SeeAndrewLodder,Enrichment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andRestitution,HartPublishing,2012,p.76.
SeeRestatement(Third)ofRestitutionAndUnjustEnrichment§53Commentb,p.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9)最高法民终40号民事判决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1)甘民481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日本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参见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日本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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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美法系国家对此也存在同样的观点,金钱用益价值的计算标准原则上是被告从市场上获得

相同金钱借款的通常利率。〔58〕由此可见,通行的做法是以贷款利率的标准作为金钱用益价值计

价的方式。

综上所述,从规范的角度评价,受领方的得利内容为获得金钱使用权能所节省的成本,得利

的内容只能是市场上获得金钱的使用所应支出的合理对价,以LPR为标准确定利息返还的数额

具有正当性。

四、影响利息返还数额的特殊考量

尽管得利返还立足于矫正正义,将其作为一般原则用以矫正没有正当理由被破坏的利益分配

结果的正当性是极强的,但是合同的效力判断与清算效果的确定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返还责

任的适用不得不考虑法律行为效力瑕疵规范的设置目的。
(一)公共利益的维护

磋商不成或者意思表示瑕疵而致合同最终无效与违反公共利益情形的合同无效所涉利益关系

明显不同。前者情形是因合意欠缺而需要矫正被破坏的利益分配结果,后者情形则需要考量公共

利益对于利益矫正的影响,尤其需要考虑允许返还是否会与公共利益相悖,或者会对不法交易产

生变相激励作用。

因不法原因而为给付不得请求返还是大陆法系的一般规则,〔59〕英美法上也存在非法交易获

得的利益禁止返还的做法。〔60〕尽管我国立法对此欠缺明文规定,但学说不乏观点支持引入不法

原因给付的处理规则,〔61〕司法实践中支持不法原因所为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的判决亦屡见不

鲜。〔62〕因此,当不法交易触及公法利益时,给付应予以没收,此时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例如,

毒品交易、枪支买卖等违法交易获得的金钱无法主张返还,此时自然不存在返还利息的问题。

除前述情形外,某些法律行为效力规范的设置目的不会影响给付本身的返还,但是却会对价

值形态的偿还产生影响,典型情形就是行为能力欠缺者作为金钱受领方时的价值偿还。例如,司

法实践中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民间借贷行为,法定代理人拒绝追认的,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无需返还借款利息。〔63〕

各个国家的观点普遍认为,对于可免除合同责任的未成年人来说,他绝对不是对于根据合同

所取得的全部的利益都要承担恢复原状之责。〔6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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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60〕
〔61〕

〔62〕

〔63〕

〔64〕

SeeManYip,TheUseValueofMoney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30LegalStudies586,607 (2010);
Restatement(Third)ofRestitutionAndUnjustEnrichment§53Commentb,p.2.

例如 《德国民法典》第817条、《日本民法典》第708条、我国台湾地区 “民法”第180条等。
SeeRestatement(Third)ofRestitutionAndUnjustEnrichment§31 §32.
参见谭启平:《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载 《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汪绪文:《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返

还》,载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参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粤07民终3517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苏11

民终2173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批10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之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7)沪

01民终8794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10民终301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李居迁、宫立云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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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交易中的金钱受领方时则不能要求其返还利息。

首先,要求行为能力欠缺者返还利息明显与行为能力制度的设置目的相违背。在返还关系中

对金钱的用益价值进行折价补偿,实际上是对金钱用益价值的强制交易,而法律设置行为能力制

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免受法律行为带来的负担,若允许

相对人在合同自始无效或者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而不生效时主张利息返还,则无异于让行为能

力欠缺者遭受规范设置本欲避免的不利。

其次,行为能力欠缺的主体无法有效地参与交易。从资金利用的角度考虑,无法期待行为能

力欠缺者能够按照通常经济规则对资金进行利用。依照 《民法典》第144和145条的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都归于无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只能在纯获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民事活动。因此,从规范的角度评价,行为能力欠缺的主体几乎

无法利用资金进行法律交易,资金的使用价值对其并无意义,故不能将使用价值评价为行为能力

欠缺者的规范得利。

最后,从相对方自身的可归责性方面考察,选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交易的对象,属于在交易过程中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利息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亦难谓不

公。即使相对方是善意的,对于欠缺行为能力者的保护,也优先于交易安全,此种风险应当归属

于相对方。学理上一般认为,合同因当事人一方无行为能力而无效时,对方无权要求赔偿损失,

理由即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65〕正因如此,为贯彻对特殊规范的制度目

的,即使本金返还是正当的,也不能要求行为能力欠缺的主体偿还利息,此时,金钱给付方的利

息返还请求权会受到限制。
(二)个人意志自由的尊重

当合同效力被否定之时,磋商过程中达成的对价约定在何种情况下能继续发挥作用一直是比

较法上热衷讨论的话题。〔66〕对此问题的回答应当关注合同无效的原因对价值主观性的影响,其

中涉及无效规范的设置目的是否排斥合同上的对价约定,以及对价约定本身是否存在瑕疵,前者

关乎公共利益介入私人自治的特殊理由,后者则属于私法自治的必然要求。

1.强迫交易的阻慑

依规范所得确定利息返还的范围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任何情形下金钱受领方都需要按照

LPR标准返还利息可能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尤其是在合同无效是由对方的原因造成时,继续

要求受领方支付利息会对不法行为产生变相激励作用。

日本民法改正委员会在修法过程中对此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基于无效法律行为之恢复性质

上接近契约解除之恢复原状的理解,有建议增订金钱返还附加利息之规定,但是委员会认为无效

及撤销原因多样,尤其是基于欺诈、胁迫撤销合同的情形,一律课以利息返还义务并不适当,故

法律行为无效后的利息支付义务并未成为最终条文。〔67〕由于立法过程中争议甚巨,修订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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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67〕

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页。
参见 〔日〕松冈久和:《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已给付利益清算》,朱涛译,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

期;〔德〕索尼娅·梅耶:《失败合同的返还清算:欧洲的新发展》,冯德淦译,载解亘主编:《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秋季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 132页。
松冈久和等编集 『改正債権法コンメンタール』(法律文化社、2020年)107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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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第121条之2仅原则性地规定了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后的恢复原状义务而未将其内

容具体化,利息返还问题只能委诸学说判例发展。
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欧洲共同买卖法》草案第174条根据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原因分别确定金钱受领方的利息支付义务。〔68〕合同无效的原因会对返还的范围产生影响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究竟何种因素能够对用益价值的返还发挥决定性作用并未形成统一

观点。
该问题只能诉诸矫正正义的正当理由中寻求解答。矫正不当利益变动的正当理由在于本应归

属于权利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当变动,但并非所有的利益对于接受方而言都是有价值的,最重要的

问题是确定得利方是否获得了不容抗辩的利益。在有证据表明被告明确拒绝得利或者被告并未要

求该利益,抑或是原告的行为导致被告产生该利益是无偿提供的合理预期,则被告就没有为该利

益付款的义务。〔69〕在对价约定无瑕疵的双务合同中,金钱受领方明知金钱的给付不是无偿的而

仍订立合同并接受给付,则不能主张使用价值不构成得利的抗辩。但是,如果受领方订立合同的

意思决定自由受到了不当干预,那么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此时,利益的获取就是违反其意思,不

合其计划的,可能会构成强迫得利。〔70〕

如是观之,真正能够构成抗辩的理由不在于受领方是否有贷款需求或者金钱是否被使用,而

在于金钱的受领是否符合其自由意志。只有自愿无瑕疵的财产上的决定才能将受领财产的风险归

属于得利人。〔71〕在受欺诈或者胁迫订立合同的场合,金钱受领方在意思形成阶段的意志自由

就受到了不当干预,基于瑕疵的意思表示所受领的利益,不能当然地认为是符合其经济计划

的。另外,基于责任原理的交错之故,在相对方欺诈或者胁迫订立合同的场合,合同被撤销的

原因完全是由相对方导致的,此时,法律救济的目标不仅要矫正不当财货变动,而且要对不法

行为人施加制裁,以达到预防和阻慑不法行为的目的,在此层面上排除相对方的利息返还请求

权也具有正当性。
上述观点并非单纯的理论探讨,在实践层面也可找到支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已失效)第10条曾有规定,如果借贷关系是因债权人欺诈、胁迫

或者乘人之危所形成的,那么债务人只需要返还本金;如果是债务人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所

形成的,则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当参照贷款利率标准给付利息。虽然该规定只针对借款合同,但

是其中体现的一般法理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综上,在金钱的受领方被欺诈、胁迫等意志自由受到不当干预的场合,金钱用益权能的获取

并不符合其自由意志,则受领方可以主张强迫得利的抗辩从而拒绝给付利息。

2.约定利率标准的维持

有观点认为,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效果是相当于该行为未曾实施,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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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欧洲共同买卖法》,张彤、戎璐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8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

685页。
SeeManYip,TheUseValueofMoneyintheLawofUnjustEnrichment,30LegalStudies586,601 602(2010).
参见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 256页。
Vgl.Flume,DerWegfallderBereicherunginderEntwicklungvomrömischenzumgeltendenRecht,in:Festschriftfür

HansNiedermeyerzum70.Geburtstag,1953,S.10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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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无效,那么合同上的价金约定条款也当然无效,因此折价补偿应当依据市价标准。〔72〕从逻

辑上推导,无效合同的规范目的是阻止该合同的实际执行,在标的物无法返还时依据合同约定价

格折价补偿可能会变相地执行原合同,因而有实质性架空无效制度之嫌。上述观点立足于无效合

同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有一定道理,但是清算返还关系对意思自治仍应予以必要尊重。对此,德

国理论中存在不同观点,如果合同效力瑕疵原因不涉及合同上的对价约定,那么在返还清算关系

中的等价牵连性可以继续发挥作用。〔73〕

不可否认,合同无效的原因具有多样性,不同无效原因对于价金约定的影响并不相同。如果

合同是因欺诈或者胁迫等原因而被撤销的,允许合同上对价约定继续维持会不利于阻慑欺诈或其

他不法行为,则合同上的价金约定无法作为被告得利的计算方式。〔74〕但如果合同无效原因与对

价约定无涉,则不应排斥价金约定在返还关系中继续发挥作用。

对此,我国实证法上也有支持依据,因出租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而导致租赁合同无效时,司法解释肯定合同上的价金约定在清

算关系中继续发挥作用,即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房屋占用费。〔75〕如果合同只是因为违反禁

止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尊重合同上的对价约定在返还关系中的效力,并不会影响合同无效制度的

规范目的。相反,如果按照客观标准对取得的利益折价补偿可能会强制当事人加入本欲避免的交易

当中,这种情况在无偿交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企业间无偿的资金拆借行为因违反金融法规

的规定而无效,如果要求对资金的占用负担客观性价额返还义务,则明显忽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

治,无异于强制金钱受领方加入有偿交易。但是,如果无偿约定是因对方当事人欺诈或者胁迫等侵

犯个人意志自由的原因而发生的,在合同撤销后,该对价约定不应继续有效。同样,在有偿的金钱

借贷关系中,只要有偿约定不违反无效规范的目的,那么利息约定在返还关系中仍应被尊重。〔76〕

于是,问题的关键转化为合同效力瑕疵原因是否会对对价约定产生影响:如果合同无效的原因

对价金约定没有影响,那么在返还关系中尊重有关约定就是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如果价金约定本

身存在瑕疵或者合同无效原因影响合同对价约定,那么其在返还关系中就不应继续维持。因此,只

要合同无效的原因与合同上的对价约定无涉,则利息返还的数额就应根据当事人合意的内容确定。

3.双务合同的牵连性

支持金钱用益价值的返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利息返还与物的使用利益返还之间的

协调关系。《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 》第25条第2款规定,占有标的物的一方对标的物存在使用或者

依法可以使用的情形的,资金占用费与标的物使用费可相互抵销。但是物的使用费与资金占用费并

非都是等值的,全额抵销必然面临着正当性缺失的诘难。〔77〕例如,因欺诈或者胁迫订立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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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12页。
Vgl.FrankBockholdt,DieÜbertragbarkeitrücktrittsrechtlicherWertungenaufdiebereicherungsrechtlicheRückabwicklung

gegenseitigerVerträge,AcP206(2006),S.773ff.
SeeWardFarnsworth,Restitution:CivilLiabilityforUnjustEnrichment,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4,

p.10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20〕17号)第4条第

1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冯德淦:《效力瑕疵合同的返还清算问题》,载 《法学》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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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受让方对标的物的使用费应否与资金占用费相互抵销就存疑,对此应当寻求妥当的解释理由。

在自愿达成的双务合同关系中,给付义务的负担以相对方的对待给付为代价,因此给付义务

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牵连的。〔78〕在合同无效的情形,给付义务之间的牵连性表现为返还

义务的牵连性从而继续发挥作用,比较法上对此已经形成共识性的观点。〔79〕不过,给付与对待

给付之间具有牵连关系,能否认为给付的用益与对待给付的用益之间也同样具有牵连关系? 对

此,有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当事人只决定以己方给付换取对方的对待给付,但并未决定以给付

的用益换取对待给付用益。〔80〕

但是,既然当事人已经做出了以己方给付换取对待给付的决定,那么必然意味着双方交易是

以放弃己方给付标的物用益价值来换取对方标的物的用益可能,由此可以推断出双方已经达成用

益交换的合意。日本学者在判断是否肯定用益补偿之时,始终考虑的是物的使用利益返还与利息

返还之间的平衡,二者的返还义务并非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81〕此种用益交换的合意可

通过合同关系中给付和对待给付的合意,以及已经放弃己方标的物的占有而取得对方标的物的占

有的行为推知。可见,己方标的物用益的放弃是以获得对方标的物用益为前提的,给付的用益与

对待给付的用益之间也同样具有牵连关系。

因此,在自愿达成的交易中,只要双方完成了给付与对待给付,则可以视为双方已经就彼此

标的物的用益价值的交换达成了默示合意,二者的主观价值对于交易双方而言是相等的,那么在

合同无效时的返还关系中就可以完全抵销,双方就不必负担使用利益的价值偿还义务。〔82〕如果

交易并非自愿达成,则各标的物的使用价值应当分别计算,此时仅可在对等的数额范围内抵销债

务而非双方互不负担返还义务。

(三)小结

综上可见,利息的返还数额与多种因素紧密关联,《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5条仅考虑过

错作为影响返还范围的方案不足为取,对此应予改造。一方面,基于特殊公共利益维护的目的,

当合同不法无效或因金钱受领方欠缺行为能力而无效时,利息的返还受到绝对限制。另一方面,

基于对价值主观性的尊重,若合同中的价金约定符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则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

在无效时可继续发挥作用;若受领方因受欺诈、胁迫而订立合同,为预防和阻却该类不法行为的

发生,加之金钱用益权能的取得可能会构成强迫得利,此时受领方无需返还利息;在双方均已履

行的双务合同无效时,若对价约定无瑕疵,则资金占用利息和物的使用利益可相互抵销,双方互

不负担返还义务。除上述情形外,因缔结无效合同占用资金的一方,应按照LPR标准支付资金

占用费。(具体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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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金海:《论双务合同中给付义务的牵连性》,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立法上对此明文规定的有 《西班牙民法典》第1308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4:115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

3.2.15(1)条。
参见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以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和第九十七条后段为中心》,载

《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荻野奈绪 「財産権移転型契約が解消された場合の使用利益返還義務に関する覚書:カタラ準備草案の検討を手が

かりとして」同志社法学第63卷3号 (2011年)102頁参照。
相关案例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21)最高法民再34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 (2015)民二终字第39号民事

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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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利息返还的不同情形

具体的考量情形 利息的返还数额

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合同不法无效 0

受领方为行为能力欠缺主体 0

个人意志自由的尊重

受领方受欺诈或受胁迫 0

价金约定符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 从约定

对价约定无瑕疵的双务合同无效且双方均已完成履行 相互抵销

用益价值的规范评价 其他情形 以LPR为标准计算

五、结语

无效合同引发利益冲突的调整需依靠返还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调配合,但返还责任和损害

赔偿责任各有其独立适用的空间,不同责任类型的制度功能和内在逻辑差异不可忽视。因给付行为

导致的利益变动应统一交由返还法调整,而将损害赔偿法醇化为其他信赖支出或者缔约机会的损害

赔偿,如此可将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化,进而保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逻辑思维的清晰度。因缔结

和履行无效合同所导致资金占用费的给付问题,应交由返还法统一处理,损害赔偿法的原理不应强

行注入。在无效合同的清算关系中,必须重视缔约主体的个人利益之间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

间的紧张关系,利益矫正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上述两组对立关系中寻求适当的平衡点。

Abstract:Whethertousethepathofcompensationfordamagesorthepathofreturnofprofitsto
solvetheproblemofinterestrepaymentafteracontractbecomesinvalidwillhavesignificantly
differentlegaleffects.Article25of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theGeneralPrinciplesof
Contractstakesfaultastheconditionfordeterminingtheamountofinterestreturn,which
confusesthesystemlogicofreturnresponsibilityandliabilityfordamages,andthisshouldbe
corrected.Theessenceofinterestisastandardizedevaluationofthevalueofmoneysuse.Incases
wherefundsareoccupiedduetoinvalidcontracts,adirectcorrelationcanbeestablishedbetween
thegainsandlossesofthevalueofmoneysuse.Dealingwiththeissueofinterestrepayment
underthepathofprofitreturnismoreinlinewiththerequirementsofcorrectivejustice.Fromthe

perspectiveofregulatingprofits,therepaymentamountofinterestshouldbecalculatedbasedon
thequotedinterestrateintheloanmarket.Atthesametime,thepurposeofsettingstandardsfor
contractvaliditydefects,respectforvaluesubjectivity,andtheinvolvementofdualcontract
factorswillhaveanimpactontheamountofinterestrepayment.
KeyWords:returnofinterest,usefulvalue,standardizeprofits,LPR,purposeo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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